关于申报2025年度“晨光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做好2025年度“晨光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科〔2025〕33号），学校为做好2025年“晨光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晨光计划”项目申请人须为30周岁以下（1995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高级及以下职称，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本市高校在编在岗教师。
二、“晨光计划”项目分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两类。自然科学类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为6万元，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为2万元。项目经费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完成期限一般为24个月。
三、“晨光计划”项目实行限额申报，我校共有1个名额，学校将根据申报材料，择优推荐申报。
四、各二级学院应以公开、公正遴选的方式进行评审，择优选拔，集中报送。
五、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组织专家进行会议评审，会议评审须由项目申请者本人进行陈述和答辩。答辩时间初定为11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不参加答辩者将视为自动弃权。
六、“晨光计划”依据《“晨光计划”项目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晨光计划”项目验收实施细则（2022年修订）》（沪教委科〔2022〕27号）实行。
七、申报时间安排：
10月9日（周四）16:00前，由各二级学院将填写好的《晨光计划项目申请书》（见附件2，拟交3份，经学校评审通过后再交最终版7份）报送科研处；申请书电子文档发送至1269472085@qq.com，逾期不予受理。
注意：本通知的电子稿及项目申请书可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网站（http://edu.sh.gov.cn/）下载。
附件：1.2025年度“晨光计划”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2.“晨光计划”项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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